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新郑市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三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 牌 地 块 的 基 本 情 况 和 规 划 指 标
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
请参加（依据新郑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新郑市2020年工业企业“亩均论英雄”综合
评价实施方案的通知》（新政办〔2020〕5号），被
列为 C、D类企业不得参与土地竞买），申请人
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采
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申请人可于2021
年2月8日9时至2021年3月3日16时持营业
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等到新郑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 2021年 2月 8日 9时至
2021年3月3日16时，到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 2021年 3月 3日 16时（以到账时间为
准）。申请人应在2021年3月3日16时前一次

性完整递交资料，过期为无效申请。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牌时间为：2021
年2月22日9时至2021年3月5日15时（挂牌
期限）。

七、挂牌竞得人的确定方式：在挂牌期限
内最高报价低于底价时，挂牌不成交，无竞得
人；最高报价高于或等于底价时，报价最高者
为竞得人，若报价相同，则先提交报价单者为
竞得人；在挂牌期限截止时仍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且报价均高于截止
时报价的，由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

现场竞价。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产业前置条

件：该三宗地块为“标准地”出让，按照新郑市
工业“标准地”出让相关文件（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要求执行。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出让
地块挂牌文件，以挂牌文件为准。公告规定
的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等网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
公告为准。

九、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路交叉口

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13：00~17：00）
联系人：杨女士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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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新国土交易告字〔2021〕1号

宗地编号

新郑出
〔2021〕1号

新郑出
〔2021〕2号

新郑出
〔2021〕3号

土地位置

薛店镇枣香路南侧、
华山路东侧

薛店镇龙岗路南侧、
暖泉路东侧

薛店镇雪花路北侧、
大吴庄村土地东侧

界址

东至：大吴庄村土地；西至：华山路；
南至：雪花路；北至：枣香路。

东至：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西至：暖泉路；
南至：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北至：龙岗路。

东至：大吴庄村土地；西至：大吴庄村土地；
南至：雪花路；北至：枣香路、大吴庄村土地、
薛店镇人民政府土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10350.47

68308.02

22049.96

土地用途

二类工业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地下为配建停车、人防、
配套及附属设施（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二类工业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给水、
通排水、通讯、土地平整

通路、通电、通给水、通排水、
通讯、土地平整

通路、通电、通给水、通排水、
通讯、土地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0、小于3.0

大于1.0、小于3.0

大于1.0、小于3.0

建筑密度

大于60%

大于60%

大于60%

绿地率

小于20%

小于20%

小于20%

出让年限
（年）

50

地上、
地下均为50

50

起始价
（万元）

466

3074

993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33

1537

497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王新潮）
2月 2日是第 25个世界湿地日。今年世界
湿地日的主题是“湿地与水”，旨在强调湿
地对维持全球淡水储量和水质的重要贡
献，突出水和湿地之间“同生命、互相依”的
关系。近年来，我市多措做好湿地保护工
作，努力打造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

湿地素有“地球之肾”“生命摇篮”等美
誉，保护湿地就是保护水资源，保护物种资
源，保护人类生存的命脉。我市湿地总面
积为 57812.60公顷，库塘湿地、湖泊湿地、
河流湿地、城市人工湿地、引水渠、鱼塘以

及零星水田等，共同构成了郑州独特的湿
地生态景观。2004年 11月，省政府批准建
立郑州黄河湿地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总
面积 37441.4 公顷，是我国河流湿地中最
具代表性的地区之一，也是我国中部地区
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2008
年，国家林业局批复同意建设郑州黄河国
家湿地公园，这是我省第一个国家湿地公
园。该湿地公园于2012年 5月建成并免费
向社会开放，年均接待游客 60 万人次以
上，成为人们走进自然、认识湿地的休闲观
光胜地。

为做好湿地保护工作，我市建立健全
黄河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研究、协调涉
及黄河湿地保护的重大事项及相关工作。
2017年 10月 1日，我省第一部市级湿地保
护条例——《郑州市湿地保护条例》开始施
行，对全省湿地保护工作具有引领作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后，我市启动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规划建设工作。
围绕“天蓝水清土净，绿山美堤护滩，提质
增效惠民”的生态保护目标，我市以邙岭森
林化、大堤景观化、滩区自然化、河流清洁

化为重点，着力打造具有鲜明郑州特征的
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在黄河滩区综合治
理上，我市探索建立了黄河郑州段生态环
境综合管理长效机制，按照低滩自然恢复、
中滩生态重构、高滩修复利用的“三滩分
治”理念，东中西分区施策，推动黄河滩区
绿色发展。通过开展综合整治，黄河生态
环境明显改善，动物栖息明显增多。保护
黄河，关爱湿地，呵护自然，郑州在用实际
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努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作出示范。

综合治理黄河滩区 积极推进湿地保护

郑州致力打造沿黄生态保护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赵研 文 马健 图）近日，第四批国家
水情教育基地评选结果揭晓，我市贾
鲁河成功入选，成为本批河南省唯一
入选单位。

贾鲁河郑州境内长 137公里，流
域面积 2750平方公里，是郑州市最
长的一条内河，被称为郑州的“母亲
河”。为让“母亲河”真正成为造福人
民的“幸福河”，省市两级高度重视,
2016年启动郑州市贾鲁河生态修复
工程，2017 年 12 月底，河道主体工
程完工并陆续对外开放，治理后的贾
鲁河已成为郑州市的“新名片”。

为更好地展现工程治理成果，
普及水情知识，2020年 4月 7日，郑
州市水利局启动了贾鲁河创建国家
水情教育基地工作。郑州市贾鲁河
水情教育基地主要依托贾鲁河生态
修复工程，以“五河”理念引领规划
建设，以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为
载体，广泛挖掘资源，在贾鲁河百里
长堤沿线布置展厅和室外现代水利
体 验 点 ，向 社 会 公 众 开 展 水 情 教
育。展厅布展内容涵盖贾鲁河历史
变迁、五河理念、水法律法规、贾鲁
河重修记和建设成果等 9个方面的
内容；现代水利体验点通过古城文

化公园、明伦岛、祥云山、祥云湖、海
绵湿地公园等 10个体验点，系统展
示贾鲁河生态修复工程在生态湿
地、海绵城市、智慧河流、景观塑造、
传统建筑、文脉传承等方面取得的
成就，让游客充分感受千年古河蝶
变新姿、体验四水同治、五河理念给
郑州河道治理带来的变化，让游客走
进贾鲁河就仿佛走进了一座现代水
利工程博物馆，在亲近自然的同时也
进行了一次有关治水历史、水文化、
水知识等方面的水情教育。据不完
全统计，每年有数十万人到贾鲁河参
观交流、接受水情教育。

贾鲁河入选国家水情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 李娜）2月 1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该厅印发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贯彻落实〈网络招聘服务管
理规定〉的通知》，严格指导监管，进一步规范网络招聘服务，促进
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通知指出，《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自 2021年 3月 1日起施
行。对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在其服务范围中注明“开展网络招聘服
务”。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本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
事网络招聘服务的基本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建立并及时更新专门
台账，积极稳妥地完成本地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营性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许可证换发工作。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指导从事网络招聘服务的经
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法在其网站、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首
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营业执照、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等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网络招
聘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记录、保存平台上发布的招聘信
息、服务信息，并确保信息的完整性、保密性、可用性。招聘信息、
服务信息保存时间自服务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通知明确，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结合“双随机、一公
开”检查、网络招聘服务诚信体系建设、经营情况年度报告公示等
途径和方式，对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事网络招聘服务情况
进行监督检查，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的情况。

我省规范网络招聘服务
新规3月1日起施行

本报讯（记者 王红）2月 3日起，孩子们盼望已久
的寒假将正式“启幕”。为引导师生、家长做好假期疫
情防控，保障全市大中小学生和幼儿身心健康，市教
育局昨日发布提醒：寒假期间，师生非必要不出行、不
聚集。

按照市教育局发布的《郑州市师生家长寒假疫情
防控健康教育核心信息》要求：寒假期间，师生及家长应
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积极配合社区和学校的防
疫工作安排，落实居家防疫责任，科学防控。寒假期间，
师生及家长非必要不出行，非必要不聚集。具体而言，
寒假期间应减少不必要外出，原则上不前往国（境）外和
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提倡在市内过寒假。确需离开居住
地的，应预先了解当地防疫政策，注意错峰出行，全程做
好防护，并向学校报告。同时，鼓励师生家长减少探亲
访友，尽量不串门、不聚餐，避免前往人群密集场所，通
过电话、视频等方式沟通联络。

寒假期间，学生及家长要做好健康管理。保持与
老师的联系，每日按时健康打卡。密切关注个人和家
庭成员的健康状况。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要
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及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就
诊，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主动向学校和有关
部门报告，配合接受相应的管理措施，不瞒报、谎报或
漏报。

此外，科学防疫，应关注官方通报和权威播报，理
性认识疫情形势，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寒假期间，要注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注意饮
食营养与安全，注意家庭清洁卫生，规律作息，加强
体育锻炼，科学合理用眼，保持充足睡眠，做到劳逸
结合。

市教育局发布提醒

师生寒假非必要
不出行不聚集

本报讯(记者 刘玉娟 通讯员 魏晓柯 文/图)一步黄河游览区、
两步河南博物院、三步二七纪念塔、四步郑州商城遗址……走上
十几步，抬头低首间，就能把郑州著名的景点“逛”个大半（如
图）。这是郑州 158路一位公交车长杜俊花昨日特意为在郑州过
年的市民制作的“郑州景点主题车厢”。

车厢内不仅有着详尽的景点介绍，车长还在车上配备了一次
性口罩和免洗手消毒凝胶，让大家春节游玩期间能够放心、舒心
地乘坐公交出行。

公交推出景点主题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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